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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马鞍山市建筑行业自律公约》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规范行业行为，促进我市建筑行业企业在国际国内经济“双

循环”，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更具竞争实力，维护我市公平、公正的

建筑市场秩序，持续优化我市建筑业发展环境，在市建筑业主管部

门的指导、支持下，市建筑业协会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借鉴先进地市成功经验，通过座谈、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协会党支部、协会监事会审议，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现

正式修订发布《马鞍山市建筑行业自律公约》，希望广大会员企业

带头自觉履行，以“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十五五”规划良好

开局为契机，数智赋能，绿色转型，外拓市场，内抓管理，为我市

建筑业稳定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附：《马鞍山市建筑行业自律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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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建筑行业自律公约

为加强行业自律，增强企业诚信意识，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维

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促进我市建筑业持续稳定高

质量发展，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公约。

第一条 全市建筑企业和广大建筑业从业人员应自觉遵守本公

约并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自觉接受各级党委、政府及行业主管

部门的领导，遵守行业法律法规规定，为社会提供质量合格、用户

满意的建筑产品和服务。

第二条 企业从事建筑经营活动必须证照齐全，严格按照资质

范围承揽工程，不转包，不挂靠，不违法分包，不出借转让企业资

质和营业执照。

第三条 诚信经营，自觉抵制，杜绝围标、串标、买标、卖标、

弄虚作假、窃取商业秘密、签订阴阳合同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条 维护行业整体利益，加强行业内优势互补的业务合作，

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不以相互压缩合理价格和合理工期、诋

毁竞争对手等方式承揽工程。

第五条 不接受建设单位未批先建、抬高资质门槛等违法发包

的工程项目，不接受建设单位违规指定分包施工单位、设备（材料）

供应商。自觉抵制建设单位以垫资或变相垫资方式发包的工程项目，

防止因拖欠工程款行为造成的企业风险和损失。

第六条 依法加强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严格合同签订前的评审

和签订后的管控，不以合同外让利参与竞争，避免合同纠纷。

第七条 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设计要求和建设工程规范，

按施工组织方案精心组织施工。



第八条 坚持材料复试、复检制度，防止不合格材料、设备进

入工程，杜绝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第九条 重视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积极采用绿色、低碳、环

保材料，推广使用以数智建造为核心的现代建筑技术，增强企业活

力和市场竞争力。

第十条 建立健全企业质量保证体系，强化工程施工动态管理，

认真履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制度和质量保修制度，确保工程质

量。积极开展质量标准化示范工程和优质工程创建活动，增强品牌

意识，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企业安全保证体系，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安全生产保障措施，严格持证上岗，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防止

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生产。积极开展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小

区）创建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升施工安全管理水平。

第十二条 坚持文明施工，重视环境保护，落实节能环保政策，

广泛推行绿色建造技术，有效防止扬尘和噪音扰民，不污染环境。

第十三条 坚持以人为本，为施工人员提供安全、卫生、舒适

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依法与员工签订合同，缴纳保险，维护

员工及农民工合法权益，严禁恶意拖欠员工或农民工工资。

第十四条 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专业技

术水平，培育、发展建筑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增强企业人才储备和

市场竞争能力。

第十五条 遵守社会公德，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马鞍

山市红十字建筑业博爱基金捐赠等社会公益活动，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第十六条 加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积极参与马鞍山市施工总

承包企业（房建、市政）信用评价和中建协、省建协开展的建筑企



业信用等级评定活动，增强诚信经营意识，提升企业依法经营管理

水平。

第十七条 强化依法纳税意识，自觉照章纳税。依法及时向主

管部门报送企业经营统计报表，不得瞒报、虚报、漏报。

第十八条 建筑业从业人员要自觉遵守职业道德，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不违反强制标准和职工守则，不损害国家、企业和他人合

法权益，不泄露企业商业机密。

第十九条 马鞍山市建筑行业自律公约由市建筑业协会负责修

订，修订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提交市建筑业协会常务

理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布实施。

第二十条 马鞍山市建筑行业自律公约由市建筑业协会负责宣

传、推广、监督全行业企业和从业人员自觉履行。本着“守信者激

励，失信者惩戒”的原则，企业及从业人员在履行业自律公约过程

中的表现，由市建筑业协会按年度组织考核，考核结果提交有关部

门，与行业评优评先、建筑企业市场信用评价、工程招投标等工作

挂钩。


